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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关于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 

 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（“本所”）接受华锐风电科技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就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五次临

时股东大会（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相关事宜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

书。 

本 意 见 书 系 根 据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（ “ 《 公 司 法 》 ” ） 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

规则》（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）以及《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（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作出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

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表

决结果事项进行验证，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 所 同 意 将 本 法 律 意 见 书 作 为 公 司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的 必 备 文 件 随 同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。本法律意见书仅

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本法律意见

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。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两种方式召开和表决。为出具本意见书，

本所委派两名经办律师参加了本次现场股东大会，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文

件和资料，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

召集人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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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股东大会规则》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进行查验，对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适当查证。本所律师发表意

见 的 前 提 是 假 定 公 司 和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的 人 员 提 交 给 本 所 律 师 的 资

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名册、有关股东的身份证明、股东账户卡、授权

委托书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）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；该等资料上的

签 字 和 /或 印 章 均 为 真 实 ； 授 权 书 均 获 得 合 法 及 适 当 的 授 权 ； 资 料 的 副

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。在此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大会的召集程序 

（一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定召集。2018 年 10 月 16 日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过决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五

次临时股东大会》的议案。关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

2018 年 10 月 17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（电子版）、《上海证券报》（电

子 版 ）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（ www.sse.com.cn） 上 刊 登 了 《 华 锐 风 电

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

该通知载明了会议时间、会议地点、投票方式、会议出席对象、股权登

记日、议程和议题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事项。 

2018 年 10 月 22 日，持有公司 15.51%股份的股东大连重工·起重集

团有限公司提出临时议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大连重工·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提议于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

东大会增加讨论审议《关于拟与大连重工·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〈战

略合作协议〉暨涉及关联交易》的议案、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成立合资公司相关事项》的议案，上述议案公司于

2018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 

（ 二 ）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采 用 现 场 投 票 、 网 络 投 票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 。

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 14 点 00 分在北京市中关村文化大厦 7 层

709 室，由董事长马忠主持。本次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

统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2018

年 11 月 2 日 9:15-9:25、9:30-11:30、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

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   本 所 律 师 认 为 ，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由 公 司 董 事 会 召 集 ， 股 东 大 会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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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通知、召集程序、临时提案人资格及临时提案的程序及通知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 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（一）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

2018 年 10 月 30 日。经本所律师查验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

络投票有效表决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表人）共计 90 名，均为本次股东大

会 股 权 登 记 日 登 记 在 册 的 公 司 股 东 ， 代 表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共 计

1,731,729,913 股，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.7157%。其中，（1）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表人）共计 8 人，所持股份 1,716,598,216

股，约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 99.1262%；（2）

根 据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信 息 网 络 有 限 公 司 向 公 司 提 供 的 数 据 及 公 司 的 确

认 结 果 ， 通 过 网 络 投 票 进 行 有 效 表 决 的 股 东 共 计 82 人 ， 所 持 股 份

15,131,697 股 ， 约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股 东 所 代 表 的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的

0.8738%。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上海证券交易

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及互联网平台进行认证。 

（二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

席/列席本次股东大会。公司董事 7 人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董事 4

人，董事桂冰、杨丽芳、高根宝因公出差，未能参加本次股东临时大会；

公司监事 3 人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1 人，监事孙磊、张昱因公出差，

未能参加本次股东临时大会；另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副总裁姜松江、易

春龙、刘作辉因公出差，未能参加本次股东临时大会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前述人员均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

东大会股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规定，合法有

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（一）经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会

议通知公告中所列明议案进行了审议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采

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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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》 

2.《 关 于 提 请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具 体 办 理 本 次 回 购 股 份 相 关

事项的议案》 

3.《 关 于 拟 与 大 连 重 工 ·起 重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暨 涉

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4.《 关 于 提 请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具 体 办 理 本 次 成 立 合 资 公 司

相关事项的议案》 

上述议案 1、2 由公司董事会提出，上述议案 3、4 由持有公司股份

15.51%的股东大连重工·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提出；议案的内容属于股东

大会的职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的决议事项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经本所律师查验，股东大会现场没有出现修改原

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 

（二）网络投票方式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和互联网投票平台

投票两种方式。网络投票按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的规定进行了表决并

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获得了网络投票结果；上海证券

交 易 所 信 息 网 络 有 限 公 司 向 公 司 提 供 了 参 加 本 次 会 议 股 东 大 会 网 络 投

票的表决权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据；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，上

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信 息 网 络 有 限 公 司 合 并 统 计 了 所 审 议 议 案 的 现 场 投 票 和

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。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公司提供的 2018

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统计结果进行了确认。 

（三）根据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资

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的规定，本次大会就议案

1、2、3、4 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（不含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（“中小投资者”）之表决情况单独计票。 

（四）根据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本次大会议案 3、4 因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大连重工·起

重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。 

（五）本次股东大会在上述议案现场表决时，由 2 名股东代表、1

名监事和本所律师共同计票、监票。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合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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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后的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，出席现场会

议 的 股 东 对 表 决 结 果 没 有 异 议 。 每 一 议 案 的 汇 总 表 决 情 况 及 结 果 如 下 ： 

1、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如下表： 

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1.01 回购股份的

目的和用途 

1,730,849,313 99.9491 880,600 0.0509 0 0.0000 

1.02 回购股份的

方式 

1,730,974,813 99.9563 755,100 0.0437 0 0.0000 

1.03 回购股份的

金额及资金来源 

1,730,974,813 99.9563 755,100 0.0437 0 0.0000 

1.04 回购股份的

价格或价格区

间、定价原则 

1,730,962,313 99.9556 767,600 0.0444 0 0.0000 

1.05 回购股份的

种类、数量及占

总股本的比例 

1,730,949,813 99.9549 780,100 0.0451 0 0.0000 

1.06 回购股份的

期限 

1,730,918,313 99.9531 767,600 0.0443 44,000 0.0026 

1.07 决议的有效

期 

1,730,929,813 99.9537 578,200 0.0333 221,900 0.0130 

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表： 

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1.01 回购股份的

目的和用途 

315,338,371 99.7215 880,600 0.2785 0 0.0000 

1.02 回购股份的 315,463,871 99.7612 755,100 0.2388 0 0.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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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 

1.03 回购股份的

金额及资金来源 

315,463,871 99.7612 755,100 0.2388 0 0.0000 

1.04 回购股份的

价格或价格区

间、定价原则 

315,451,371 99.7572 767,600 0.2428 0 0.0000 

1.05 回购股份的

种类、数量及占

总股本的比例 

315,438,871 99.7533 780,100 0.2467 0 0.0000 

1.06 回购股份的

期限 

315,407,371 99.7433 767,600 0.2427 44,000 0.0140 

1.07 决议的有效

期 

315,418,871 99.7469 578,200 0.1828 221,900 0.0703 

2.《 关 于 提 请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具 体 办 理 本 次 回 购 股 份 相 关

事项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1,730,850,61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9.9492%；反对票 58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9%；弃权票 290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69%。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赞成票 315,339,67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

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219%；反对票 588,7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861%；弃权票 290,60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920%。 

3.《 关 于 拟 与 大 连 重 工 ·起 重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暨 涉

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本议案为关联方回避投票议案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795,357,97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99.8918%；反对票 61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77%；弃权票 242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05%。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赞成票 315,357,97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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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277%；反对票 618,8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956%；弃权票 242,20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67%。 

4.《 关 于 提 请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具 体 办 理 本 次 成 立 合 资 公 司

相关事项的议案》 

本议案为关联方回避投票议案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795,337,97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99.8893%；反对票 61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77%；弃权票 262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0%。该议案审议通过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赞成票 315,337,971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

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213%；反对票 618,8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956%；弃权票 262,20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831%。 

经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《股东大

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. 

 

四、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、

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

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，无副本。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

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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